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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6〕114 号），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根据以上计提政策，计提政策性专项基金政策性专项基金 36,423.86 万元，其中农

业开发资金 887.61 万元、教育资金 12,721.15 万元、住房保障基金 4,325.97 万元、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 12,721.15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5,767.97 万元。具体计算表如下

所示：

表 5-4 政策性专项基金计算表

序号 政策性计提项目 计提金额（万元） 计算过程

1 农业开发资金 887.61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

2 教育资金 12,721.15 土地出让收益的10%

3 住房保障基金 4,325.97 土地出让收入*3%

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2,721.15 土地出让收益的10%

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5,767.97 土地出让收入*4%

合计 36,423.86

（二）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4,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发行 14,000.00 万元。债

券期限 5年期债券，票面年利率按照 3.00%计算，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第 5年

末发行人支付全部本金，本息合计 16,100.00 万元，其中本金 14,000.00 万元，利息

2,100.00 万元。

表 5-5 2026—2030 年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年份 债券利息支出（万元）

2026 年
420.00

2027 年
420.00

2028 年
420.00

2029 年
420.00

2030 年
420.00

合计
2,100.00

（三）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

覆盖倍数 6.69，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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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2025—2030 年资金流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金额（万元）

1 土地出让收入 144,199.15

2 土地收储成本 14,00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2,10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128,099.15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 36,423.86

5.1 农业开发资金 887.61

5.2 教育资金＝（1-2-3-5.1)*10% 12,721.15

5.3 住房保障基金=1*3% 4,325.97

5.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10% 12,721.15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5,767.97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 ＝ 1-5 107,775.29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16,100.0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6.69

六、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我们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如下：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

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认为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

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

施。同时，融资项目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源，为项目建设提供了较为

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融

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项目收益风险

本公益性项目具有周期长的特点，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产

生波动，将影响项目的收益，进而影响项目资金的平衡。具体而言，就是市场风险。土














